
附件

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

招生考试体育与健康考查实施方案

一、考查对象

2017年报考高中段学校的应、往届初中毕业生。

二、考查项目及分值

体育与健康考查分值40分，计入考生2017年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总分。其中，学习过程评价成绩计10分，现场选测四项计30分。

1.学习过程评价：由考生所在学校负责实施，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抽查、审核。抽查分三个方面：一是学生本学年《体育与健康》课程学业水平测试，内容包括技能考核、体育与健康理论知识等；二是本学年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情况；三是九年级阶段耐久跑测试情况（男生1000米、女生800米）。（见附件3）

2.现场选测：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。考生每人须测四项，其中一类项目为必测项目，二类项目由学生自选2项，三类项目由学生自选1项。
一类项目：（15分）

代码1：50米跑
二类项目：（10分，5分/项）

代码2：1分钟仰卧起坐

代码3：30秒钟立卧撑

代码4：实心球

代码5：立定跳远

三类项目：（5分）

代码6：篮球行进间投篮

代码7：排球30秒钟对墙垫球

代码8：足球30秒钟颠球

三、现场选测时间、地点

2017年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体育与健康考查现场选测时间为4月24日至4月30日。市区现场选测时间为4月24日至30日，各校具体测试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市区缓测时间为5月27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:00至11:00，考点设在市外国语学校。各县具体时间自定，并提前15天报市教育局体卫艺教处备案。

四、现场选测规则及评分标准(见附件1、2)

五、现场选测组织办法

1.中考体育与健康考查工作在市教育局统一领导下进行，设东海县、灌云县、灌南县、赣榆区、市区五个考区。各考区成立以主管领导为组长，由纪检、督导、监察、体卫艺、基（中）教、考试院等部门组成的中考体育与健康考查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领导和组织实施相关考查工作。市中考体育与健康考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市教育局体卫艺教处），具体负责全市中考体育与健康考查协调、指导和督导检查等方面工作，并直接组织市区体育与健康考查工作。
2.各考区应根据安全第一，减轻学生负担和就近测试的原则设置考点，并结合实际情况积极、稳妥地推行送考下乡、送考到校工作。

3.全市中考体育与健康考查选项填报工作必须在4月14日（星期五）前完成。市区各中学应在4月17日（星期一）前将每名考生的选项以代码的形式，输入到《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体育与健康考查报名信息》光盘，同时打印一份上报市教育局体卫艺教处。报名及选项信息上报后，不得更改。（注：代码1：50米跑、代码2：1分钟仰卧起坐、代码3：30秒钟立卧撑、代码4：实心球、代码5：立定跳远、代码6：篮球行进间投篮、代码7：排球30秒钟对墙垫球、代码8：足球30秒钟颠球）
市区各中学于4月18日（星期二）携带《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体育与健康考查报名信息》（含学习过程评价成绩）光盘及打印好的报名信息（加盖学校公章）到市教育局体卫艺教处办理体育与健康考查报名手续。时间安排为上午：海州区、开发区；下午：连云区、直属学校等。

市区往届生在借读学校报名，返回户口所在地报名的应届生须于4月15日（星期六）上午持《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准考证》到市教育局体卫艺教处填报体育与健康考查选项。同时提供借读学校出具的该生学习过程评价成绩证明（加盖学校公章），无学习过程评价成绩者，现场选测时加试1分钟跳绳和耐久跑（男生1000米、女生800米）。

各县选项填报及审核工作的具体时间由各县自定。

六、学习过程评价成绩及审核办法（见附件3）

七、病、残学生的考查办法

因病、残不能参加体育与健康考查现场选测的考生，可视病、残程度，申请免测或缓测。免测者可视自身情况，申请免测一项或两项，直至全免。全免考生限先天性心脏病、小儿麻痹后遗症、严重影响运动的四肢及躯干部位伤病等。市区办理和审批免、缓测时间为4月16日（星期日）上午8：30至11：30。届时考生携带《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准考证》、《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体育与健康考查免、缓试申请表》、市（县）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（或就医病历）或市残联颁发的残疾人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，到市教育局办理相关手续，接受医务专家面审，有疑义者到指定医院进行复审（费用自理）。下肢残疾以及行动不便的考生，由考生本人提出申请，所在学校提供相关证明，可免专家面审。（免试项目代码为0，缓试代码为H，填写在选项填报信息的对应位置）

凡被批准免测者，一类项目免测,该项成绩计为9分；二类项目免测,每项成绩计为3分；三类项目免测,该项成绩计为3分；全免成绩计为18分。全免考生学习过程评价成绩计为7分，其中综合评价成绩计为4分，耐久跑成绩计为3分。对全免考生增加《体育与健康》理论知识考查（12分），并计入体育与健康考查总分。理论知识考查时间为5月27日（星期六）下午2:30，地点在连云港外国语学校。
八、考查操作要求

1.各考区应严格执行省、市教育行政部门有关中考体育与健康考查规定，从严、从细做好考查的各项工作。

2.各考区要高度重视安全问题，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科学制定安全工作预案。各中学不得租借证件不全或存有事故隐患的车辆接送考生，教育广大考生遵守交通规则，确保交通安全。测试期间各地区和学校应加强考生饮食卫生监督和管理，严防食物中毒事故发生。学校、家长应了解学生身体状况，对长期患病且不宜参加体育活动的考生，学校应主动劝其免试，并做好考生、家长的思想工作。各考点应加强医疗救护工作，应备有常用急救药品和救护车辆，并配备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。各考区要采取有效措施杜绝体育与健康测试过程中伤害事故的发生。

3.各考场在测试期间一律实行封闭管理，除当场考生和监考、巡视人员外，任何闲杂人员（考点主任及其他工作人员无突发事件需应急处理的）一律不得进入考场。各考点应在考前30分钟清场。

4.同一考区所用场地、器材标准应相对统一，考点学校在考前应认真做好测试准备工作。考区应对各考点学校准备工作进行检查、验收。

5.为加大中考体育与健康考查的透明度，充分体现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准确”的考查原则。今年全市继续实行考生参与考查监督工作（考生监督记录、监督计数和监督丈量制度），各校在考前应对考生进行常识性培训。

6.现场选测成绩登记表一式三份，考查完毕后，当场发给学校一份，另两份分别由市县教育局体卫艺教处、市县招生考试部门保存。全市各考区实行成绩现场登录，将打印好的成绩记录表与原始登记表一并发给学校，考生所在学校应专门安排责任心强的教师进行逐项核查，并在当天内将核查情况报至市县教育局体卫艺教处。

7.各考区应精心挑选监考人员，考前应认真组织培训。考生家长或直系亲属不得参加考生所在考点的一切工作。参加监考工作的体育教师，不得参加本校考生所在考点的工作。

8.考场设置举报箱，由市县教育局和监察人员负责查收举报信件。要安排足够的纪检、监察和督导人员对考查的各个环节实行严格监察。对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考生或监考工作人员按有关处理规定严肃查处。

9.各县教育局应精心制定本考区体育与健康考查实施办法，并于考前15天将实施办法报至市教育局体卫艺教处。考查结束后，各县区教育局应认真总结经验，统计分析有关成绩，于5月31日前将总结和本县区各校体育与健康考查成绩统计表（光盘）上报市教育局体卫艺教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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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

体育与健康考查现场选测规则与监考办法

一、代码1——50米跑
1.场地器材
塑胶跑道，长50米、宽1.22米的跑道4道；电子计时设备1—2套、口哨2只、联络旗2面。
2.测试办法
每组考生按序号1—15顺序依次排列，站于考生候考站位区中。测试时，考生依次分成三个小组，每小组5人，每人跑一次。遇风一律顺风跑，不得穿钉鞋、不得使用起跑器或挖穴、起跑姿势不限。测试采用电子计时，时间记取以秒为单位，参照《田径竞赛规则》，取一位小数，第二位小数非“0”时则进1，并当场公布成绩。
3.特定规则
（1）第一次出现起跑犯规，裁判员即时向该组考生提出警告。再次出现起跑犯规，则犯规考生择时缓试。
（2）在测试过程中，不得故意串道、阻挡、摆臂影响他人。

（3）起跑时，凡因某种原因滞后于他人而佯装摔倒者，一律不予补测。

（4）每生只测试一次，考生如因他人犯规而影响成绩，或因其它意外情况导致成绩无效或无成绩者，须本人提出申请，考查领导小组同意，于本小组测试结束后给予一次性补测。
二、代码2——1分钟仰卧起坐

1.场地器材
在平整场地上进行，垫子5块、铺放平坦。秒表1块、口哨一只。
2.测试办法

（1）每组考生按序号1—15顺序依次排列，站于考生候考站位区中。测试时，考生依次分成三个小组，每小组5人，每个区域旁依序号站3人。每组考生轮流为其它小组对应考生监数，如序号为1的考生测试时，序号为6的考生为其监数。
（2）动作规格：测试者仰卧于垫上，两腿稍分开，膝关节呈90度角左右，两手指交叉贴于脑后。另一同伴压住其踝关节，以固定下肢。测试者坐起时两肘触及或超过双膝为一次。仰卧时两肩胛必须触垫。监考员发令时开表计时，计1分钟内完成的有效个数，每生只测试一次。

3.计数办法

每考生区域由一名监考人员主持裁判和计数，并安排学生监数。测试时，监数的考生采用唱数的方法数出完成个数，监考人员默数。当考生违例时，监考人员应高声唱数失败前的个数。若发现监数有误时，监考人员应高声纠正，统一个数。当监考人员与监数考生的计数不一致时，以监考人员的计数成绩为准。
4.特定规则

（1）考生测试时，借用肘部撑垫或臀部起落时的力量起坐时，不计次数。

（2）1分钟到时，考生虽已坐起但肘关节未达到双膝者不计该次数。

（3）测试时，考生双脚必须放于垫上。

（4）每生只测试一次，在测试过程中，如因他人或外来干扰，影响测试成绩，须本人提出申请，考查领导小组同意，于本小组测试结束后给予一次性补测。

三、代码3——30秒钟立卧撑
1.场地规格：在平整场地上进行，水泥、土质、木质地面均可。信号记录台设在距中间考生6米处，以8米长为半径画半圆。半圆上划出5个距离相等、直径为2米的限制圈。限制圈旁2米处设监考计数台一套、成绩显示牌一块。信号记录台配口哨一只、秒表两只。 

2.考试办法：
（1）动作规格：考试开始时考生姿势直立，考试信号发出后，屈膝全蹲，两手撑地（两手间距约同肩宽），两腿同时后伸成俯撑，然后两脚用力蹬地收腹成蹲撑，再还原成直立。连续做30秒钟，计完成的有效个数。

（2）考试组织：每组考生按序号1—15顺序依次排列，站于考生候考站位区中。考试时，考生依次分成三个小组，每小组5人，每个限制圈旁依序号站3人。每组考生轮流为其它小组对应考生监数，如序号为1的考生考试时，序号为6的考生为其监数。
3.计数办法：每限制圈内由一名监考人员主持裁判和计数，并安排学生监数。考试时监数的考生采用唱数的方法数出立卧撑的个数。监考人员默数。当考生动作不符合规格要求时，监考人员应大声重复唱数违例前一次的立卧撑个数。若发现监数有误时，监考人员应高声纠正。当监考人员与监数考生的计数不一致时，以监考人员的计数成绩为准。
4.特定规则：

（1）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，考生处于“蹲撑—还原成直立”状态时，仍计算一个。

（2）考生测试时有下列现象不计数：两腿后伸时，出现塌腰、撅臀、双腿不伸直；还原成直立时，腰、膝弯曲；屈膝全蹲动作不完整。

（3）每生只测试一次，在测试过程中，如出现摔倒等意外现象，影响测试成绩，须本人提出申请，考查领导小组同意，于本小组测试结束后给予一次性补测。

四、代码4——双手头上前抛实心球
1.场地器材

15米长、3－5米宽的平整场地一块（如图3），土质、水泥地面均可，皮尺一副。考试用球为柔乐牌2Kg实心球。
2.测试办法

（1）动作规格：考生预备姿势不限，原地、助跑均可，在投掷线后，身体正对投掷方向，双手举球至头上方稍后仰，将球投向前方。完成投掷动作后，身体任何部位不能触及投掷线及以前的地面。
（2）测试组织：每组考生按序号1—15顺序依次排列，站于考生候考站位区中。测试时，每人连续测试两次，当场公布每次试投成绩，丈量投掷线后沿至球着地点后沿之间的垂直距离。记录最好成绩，以米为单位，取两位小数，精确到厘米。随机指定一名考生监记实心球着地点。遇风时，一律顺风掷。

考生投掷前、后身体各部位均不得触及投掷线及以前地面，不得用单手、侧身等方式投掷。若出现上述现象，则其成绩无效。每生测试两次,记录最好成绩。因其它意外情况导致成绩无效或无成绩者，须本人提出申请，考查领导小组同意，于本小组测试结束后给予一次性补测。

五、代码5——立定跳远
1.场地器材：在沙坑中或塑胶跑道上进行。起跳线至沙坑近端不得少于30厘米，沙面与起跳板应在同一水平面上，不得有坑凹。每块沙坑应配毛面起跳板两副，按起跳时不同风向设置。皮尺或长直尺一副，丁字尺或三角尺一把，扫帚、铁锨各一把。

2.测试办法：每组考生按序号1—15顺序依次排列，站于考生候考站位区中依次进行测试。测试时，考生两脚自然开立，站在起跳线后，脚尖不得踩线（均用红色线绳做起跳线），两脚原地同时起跳，不得有垫步或连跳动作。遇风时，一律顺风跳。丈量从起跳线后沿至最近着地点后沿的垂直距离。每生连续测试两次，当场公布每次试跳成绩，记录最好成绩，成绩精确到厘米（不足1厘米不计）。

每生测试两次,记录最好成绩。因其它意外情况导致成绩无效或无成绩者，须本人提出申请，考查领导小组同意，于本小组测试结束后给予一次性补测。

六、代码6——篮球行进间投篮

1.场地器材
半场标准篮球场地，水泥、木质地面均可。篮架等器材基本符合规则要求。篮球质地不限，考生可自带篮球。秒表1块、口哨一只。
2.测试办法
每组考生按序号1—15顺序依次排列，站于考生候考站位区中依次进行测试。测试时,考生手持篮球在起点A处准备，测试前，考生举手向监考员示意，待监考员回复后，进行测试。监考员发令时开表计时，考生起动后进行运球、行进间投篮，投中后，运球绕过B点后（经C点）至A点处结束，考生躯干与球均到达起终点线时停表。计取运球和投篮整个过程的时间，以秒为单位，取整秒。每生可测试两次，记录最好成绩。
3.特定规则
（1）考生未采用行进间投篮，而用其它形式如篮下急停投篮等，在该项成绩中扣2分。
（2）测试过程中考生若出现一次违例者（如带球走、两次运球、故意脚球等），在其成绩中扣1分；出现两次及以上者，扣2分。所有违例者，监考教师均应当场报出。声音以考生和监记考生均能听清为宜。考生未获利的违例，如球出界等不扣分。
（3）考生投篮投中后，方可向B点运球，否则，应在篮下继续投篮，直至投中为止。运球未绕过B点立柱而移向终点者，不计成绩。
（4）考生冲刺前应球、人一体，呈运球状，否则须回“C”点重新运球至终点。冲刺时以考生躯干和球均到达终点线时停表。
（5）习惯用左手投篮的考生也可将B点作为起点，但测试前应向监考老师报告。 

（6）每生连续测试两次，记录最好成绩。如因他人或外来球干扰，影响测试成绩或两次均没有成绩，须本人提出申请，考查领导小组同意，于本小组测试结束后给予一次性补测。

七、代码7——排球30秒钟对墙垫球
1.场地器材
在平整场地、墙面上进行。在距离墙面1.2米处的地面上作标志线，测试中考生的任一只脚均不能触及标志线及以前地面。排球在墙面的触点应在垂直距离地面1.5米以上的墙面上的标志线。5人一组，同时测试，每人应有2—3米的活动空间。记录台设在距中间考生6米处。每名考生附近设监考计数台一套、成绩显示牌一块，信号记录台配口哨一只、秒表两只。考试用球为柔乐牌5号软式排球，考生可自带。

2.测试办法
（1）每组考生按序号1—15顺序依次排列，站于考生候考站位区中。测试时，考生依次分成三个小组，每小组5人，每个区域旁依序号站3人。每组考生轮流为其它小组对应考生监数，如序号为1的考生测试时，序号为6的考生为其监数。
（2）动作规格：考生在测试区域内手持排球于身前，听到开始哨音后，考生将球连续向墙面垫击（球在墙面的触点应超过标志线），以将球垫击至墙面为垫球一个，计30秒钟内垫球的有效个数。每生只测试一次。
3.计数办法

每考生区域由一名监考人员主持裁判和计数，并安排学生监数。测试时，监数考生采用唱数的方法数出垫球的个数，监考人员默数。当考生垫球失败时，监考人员应高声唱数失败前的垫球个数。凡球在墙面的触点低于标志线、脚触及标志线及以前地面时，监考人员应大声重复唱数违例前的垫球个数。若发现监数有误时，监考人员应高声纠正，统一个数。当监考人员与监数考生的计数不一致时，以监考人员的计数成绩为准。
4.特定规则

（1）球在墙面的触点低于标志线、考生的任一只脚触及地面上的标志线及以前地面时，不计数。
（2）考生必须在各自区域内垫球 。
（3）垫球的技术规格同排球规则要求，出现严重持球违例时，不计数。
（4）测试结束信号发出后，如考生已完成垫球动作，无论球是否触及墙面，垫球仍计算一个。
（5）每生只测试一次，如因他人或外来球干扰，影响测试成绩，须本人提出申请，考查领导小组同意，于本小组测试结束后给予一次性补测。

八、代码8——足球30秒钟颠球
1.场地器材
在平整的场地上进行。5人一组，同时测试，每人应有2—3米的活动空间。信号记录台设在距中间考生6米处，以信号记录台中心为圆心，以8米长为半径画半圆。半圆上划出5个距离相等、直径为2.5米的限制圈。限制圈旁2米处设监考计数台一套、成绩显示牌一块，足球（质地不限）一只，考生可选用，也可用自带足球。信号记录台配口哨一只、秒表两只。

2.测试办法
（1）每组考生按序号1—15顺序依次排列，站于考生候考站位区中。测试时，考生依次分成三个小组，每小组5人，每个区域旁依序号站3人。每组考生轮流为其它小组对应考生监数，如序号为1的考生测试时，序号为6的考生为其监数。
（2）动作规格：考生在区域内将足球放在地面上，听到开始哨音后，考生即可开始将放在地面上的球用脚挑起开始颠球，用除手臂以外的其它身体合理部位连续顶、颠球均可计为1个，到30秒时，监考人员发令停止测试。在测试过程中如球落地不计个数，应尽快调整并继续顶、颠球。计30秒钟内顶、颠球的有效个数。

3.计数办法

每考生区域由一名监考人员主持裁判和计数，并安排学生监数。测试时，监数的考生采用唱数的方法数出顶、颠球个数，监考人员默数。当考生颠球失败时，监考人员应高声唱数失败前的个数。凡球落地或手臂触球时，监考人员应大声重复唱数违例前顶、颠球个数。若发现监数有误时，监考人员应高声纠正，统一个数。当监考人员与监数考生的计数不一致时，以监考人员的计数成绩为准。

4.特定规则
（1）颠球时，球触及手臂不计数，颠球的技术规格同足球规则要求。
（2）考生必须在各自区域内顶、颠球 。
（3）每生可测试两次，记录最好成绩。如因他人或外来球干扰，影响测试成绩或两次均没有成绩，须本人提出申请，考查领导小组同意，于本小组测试结束后给予一次性补测。

九、1分钟跳绳
1.场地器材
在平整场地上进行，水泥、土质、木质地面均可。信号记录台设在距中间考生6米处，以信号记录台中心为圆心，以8米长为半径画半圆。半圆上划出5个距离相等、直径为2.5米的限制圈。限制圈旁2米处设监考计数台一套、成绩显示牌一块。信号记录台配口哨一只、秒表两只、计数器跳绳若干。
2.测试办法
（1）动作规格：测试开始时考生姿势直立持绳，将绳置于脚跟后。测试信号发出后，双手摇绳经头上、两脚同时越过绳子为一完整动作，中途停顿或失败，可重新继续再跳，计连续1分钟双脚单跳完成个数。

（2）测试组织：每组考生按序号1—15顺序依次排列，站于考生候考站位区中。测试时，考生依次分成三个小组，每小组5人，每个限制圈旁依序号站3人。每组考生轮流为其它小组对应考生监数，如序号为1的考生测试时，序号为6的考生为其监数。
（3）计数办法：每限制圈内由一名监考人员主持裁判和计数，并安排学生监数。测试时监数的考生采用唱数的方法数出跳绳成功的个数，监考人员默数。当考生失败时，监考人员应大声重复唱数失败前一次的个数。若发现监数有误时，监考人员应高声纠正。当监考人员与监数考生的计数不一致时，以监考人员的计数成绩为准。每生只测试一次。
（4）测试结束信号发出后，考生处于跳起状态时，仍计算一个。每生只测试一次，在测试过程中，如因他人或外来干扰，影响测试成绩，须本人提出申请，考查领导小组同意，于本小组测试结束后给予一次性补测。

十、耐久跑（男生1000米、女生800米跑平时测验及抽查办法）

1.场地器材

200米以上塑胶（煤渣）环形、平整跑道上进行，发令枪1支（口哨）、秒表若干、烟屏一面、联络旗2面，小号码（1—15号）三套。

2.测试办法
每组考生按序号1—15顺序依次排列，佩带好小号码，（考生不得穿皮鞋、凉鞋或钉鞋）按顺序在起跑线后集合线上站好，听到“各就位”口令后，走到起跑线后，采用站立式起跑，当听到枪声后，迅速起跑。当考生躯干到达终点线后沿的垂直平面时停表。监考员开停表按《田径竞赛规则》要求进行，时间以秒为单位，取整秒，第一位小数非“0”时则进1，时间计取参照《田径竞赛规则》，当场公布成绩。

3.测试规则

考生在跑进中，故意冲撞他人或阻挡他人、妨碍他人跑进，取消其测试成绩。因故测试成绩受影响的考生或途中跌倒影响成绩的考生，经本人提出申请，监考员同意后，方可安排在当日一次性补测。考生不得在考试时无故离开跑道。考生到达终点，至少有二块秒表同时记录每个考生的成绩。监考老师必须高声报出号码，并及时记录、核对成绩，登记后向考生宣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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篮球行进间投篮测试场地示意图           排球30秒对墙垫球测试场地示意图

[image: image1.png]



实心球测试场地示意图              


[image: image2.png]= 35m —>

L
J

o e o





附件2

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体育与健康考查选测项目评分标准

	项目

性

别
	50米（秒）
	1分钟

仰卧起坐（个）
	30秒
立卧撑(个)
	双手头上

前抛实心球（米）
	立定跳远

（厘米）
	篮球（秒）
（行进间

投篮）
	排球（个）

（30秒对

墙传、

垫球）
	足球

（个）

30秒颠球
	跳绳（个/分）

	分值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女同
	男
	女
	男女同

	15
	7.2
	8.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4
	7.4
	8.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3
	7.6
	8.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2
	7.9
	8.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1
	8.2
	9.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8.5
	9.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8.6
	9.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8.7
	9.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8.8
	9.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8.9
	9.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9.0
	10.0
	42
	40
	15
	11
	10.10
	7.20
	232
	183
	12
	19
	40
	18
	13
	175

	4
	9.1
	10.1
	40
	38
	14
	10
	9.60
	6.70
	228
	179
	13
	20
	36
	17
	12
	165

	3
	9.2
	10.2
	38
	36
	13
	9
	9.10
	6.20
	223
	174
	14
	21
	33
	16
	11
	155

	2
	9.4
	10.4
	36
	34
	12
	8
	8.60
	5.70
	217
	168
	15
	22
	30
	15
	10
	145

	1
	9.5
	10.5
	34
	32
	11
	7
	8.10
	5.20
	208
	159
	16
	23
	27
	14
	9
	135


（注：代码1：50米跑、代码2：1分钟仰卧起坐、代码3：30秒钟立1卧撑、代码4：实心球、代码5：立定跳远、代码6：篮球行进间投篮、代码7：排球30秒钟对墙垫球、代码8：足球30秒钟颠球）
附件3

学习过程评价成绩及审核办法
学习过程评价成绩（10分）

由考生所在学校负责实施，内容包括技能考核、体育与健康理论知识、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、运动参与、师生评价共5分；九年级阶段耐久跑测试成绩5分，共计10分。2014级毕业生将七、八、九三个年级综合评定成绩均分计入总分（四舍五入，取整数）。

	年级
	技能考核
	体育与

健康理论知识
	《国家学生

体质健康

标准》测试
	运动

参与
	师生

评价
	综合

评定
	平均

得分
	耐久跑
男生1000米

女生800米
	总分

	
	1
	2
	3
	
	
	
	
	
	
	
	

	七年级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

	八年级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九年级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以上综合评定各项考核均以等第（a、b、C、D）记录，学生各学年各项成绩考核达5a及以上者，该年综合评定成绩为a—5分；若各项成绩考核达4a，则该年综合评定成绩为b—4分；若各项成绩考核达3a，则该年综合评定成绩为C—3分；若各项成绩考核达2a及以下，则该年综合评定成绩为D—2分。

二、审核工作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实施，市区由市教育局、各县由县教育局组织实施（市教育局将对各县审核情况随机进行抽查）。审核时间为3月下旬，各校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三、审核领导小组由分管局长任组长，主管部门负责人任副组长，成员由教育局有关部门负责人、工作人员以及体育骨干教师、校医组成。

四、审核检查小组到学校审核采用当场抽签的办法确定抽查七、八、九年级各20%的班级数。

五、学校应准备好以下材料供审核检查小组审核（七、八、九年级在校全体学生的相关材料）。

1.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登记表（电子表格）

2.七、八、九年级的体育课成绩册和体育理论考试试卷

3.学习过程评价成绩考查登记表和“张榜公布”表(分管领导、体育教师、学生本人签字)

4.七、八、九年级电子学籍

5.伤、病、残等的有效证明材料

6.教师七、八、九年级教学计划、教案、技能考核评分标准

六、抽查内容

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情况随机抽测1～2项；男生1000米、女生800米；学生本学年《体育与健康》课程学业水平测试随机抽测1项。

1．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抽测（非现场考试类别项目）1～2项，依据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各类上报项目来确定。并以原测试项目中3～4项得分加上现场抽测项目1～2项得分之和，确定该生5项测试成绩，评价及格与否。

 2.男生1000米、女生800米测试办法及标准见（附件1、2）。病、残或患有心血管疾病等不宜长跑的学生，耐久跑成绩计为4分。

3．学生本学年《体育与健康》课程学业水平测试抽测1项，依据该项目评分标准进行评定。

七、抽查办法

1.被抽查班级的学生（以学籍卡为依据）全部参加测试，测试成绩达标率占上报成绩人数95%以上，该校即视为通过审核。与上报成绩不符的考生成绩以抽测成绩为准。

2.如果学校在抽查时未通过，该校须在一周内（从抽查当天算起）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进行第二次抽查。第二次抽查的班级在除第一次抽查班级外的其他班级中抽签决定。如第二次抽查仍未通过，则由审核领导小组对除之前测试班以外的全体九年级学生进行抽查，学生成绩以抽测成绩为准。对全体学生抽查的经费开支由学校负担。

3.被抽查到的班级原则上全班学生应参加现场测试。因病免试的考生须提供有效证明。因伤病暂不能参加抽查的考生，应提供市（县）级以上医院证明，须经审核小组的医务人员确认。以上人员需在一周内由审核小组进行补测。

9年级耐久跑测试评定标准

	组别
	项目
	5分
	4分
	3分

	男生
	1000米
	4’20”
	4’45”
	坚持跑完全程

	女生
	800米
	4’08”
	4’30’’
	坚持跑完全程


附件4

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

体育与健康考查监考守则

    一、监考教师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，熟练掌握考查规则，认真负责地做好考场的测试、监督工作。既要维护考场纪律，又要热情关怀考生，保证考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
    二、监考人员在每场测试前20分钟做好测试各项准备工作。考前20分钟，检录员开始检录，核对准考证，检查照片与考生是否相符，发现问题及时向考查领导小组报告。

    三、考生在领考员带领下，作好准备活动，有序参加测试。各项测试结束后，由领考员向考生宣读测试成绩，并由考生本人签字确认后发放准考证，将全组考生安全带出考场，并立即将《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体育与健康考查成绩登记表》交至成绩登录组。全组考生共同监督，确保《成绩登记表》无污损、私自涂改等现象。

    四、监考教师应严格执行考查规则和监考办法，维护考试信誉，确保体育与健康考查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准确。

    五、测试期间，监考教师有责任对考生资格进行审核。

    六、测试期间，监考教师不得吸烟、串岗、干扰他人工作，手机、小灵通等通讯工具不得带入考点。

    七、凡成绩记录出现笔误进行纠正时，必须有记录员、监记员、监记考生和考生本人签字方可有效。

附件5

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

体育与健康考查考生须知

一、考生在考前20分钟按编组顺序整队到检录处检录。测试前，考生应在领考员带领下，认真做好准备活动。测试期间考生不得随意在场内走动，不得擅自离队。领考员负责本组考生在考场内的活动组织，并在测试过程中负责成绩登记表的传递等事项。

二、考生进场考查时须携带《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准考证》，随时接受监考人员的检查。

三、考生应熟悉体育与健康考查规则和监考办法，应掌握监督记录、监督丈量和监督计数的基本方法。本组考查结束后，考生监记员应在成绩登记表上签字确认。

四、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查纪律、考查规则,互相监督，严禁代考等舞弊行为。如发现有弄虚作假、涂改成绩等违纪行为，按中考有关规定严肃查处。考生对违纪者有举报的权力和责任。

五、考生不得迟到，如因特殊情况迟到者，必须经考查领导小组同意，才能在当日进行补测。

六、体育与健康考查结束后，考生本人须在原始成绩登记表上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场，并将《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准考证》及时上交学校保管，以备文化考试时使用。

附件6  

2017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

体育与健康考查考生免、缓试申请表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报名号
	
	照

片

	毕业学校
	
	

	申请类别
	①免试（全免、部分免考）②缓试
	

	拟考项目
	1、 2、 3、 4、 5、 6 、7、 8
	

	申请理由和证明材料
	（证明材料可附后）

家长签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月   日

	学校

意见
	学校公章      校长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月   日

	考查医务组意见
	负责人签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月    日

	考查办公室意见
	负责人签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月    日

	审批结果
	局领导签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 月   日


（注：代码1：50米跑、代码2：1分钟仰卧起坐、代码3：30秒钟立卧撑、代码4：实心球、代码5：立定跳远、代码6：篮球行进间投篮、代码7：排球30秒钟对墙垫球、代码8：足球30秒钟颠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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